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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訪查 TAF 土木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報告 
 

壹、本會與 TAF 合作加強認證實驗室管理 

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 12 點規定，機關辦理

公告金額以上工程，應將鋼筋、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等 17 項公共工程

材料送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以下簡稱 TAF)認可實驗室辦理試驗。 

為督促 TAF 認可之土木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維持其品質系統運

作，並正確出具認可標誌報告，達到為公共工程之施工材料品質把關之

目的，本會自 95 年起，依 TAF實驗室認證服務手冊第 10.6 節「監督評

鑑」規定，每年會同 TAF 辦理土木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不預先訪查，

以保障優良實驗室，淘汰不良者。 
 
貳、105 年度訪查計畫執行情形重點及成果： 

一、訪查對象共 8 家實驗室列為優先訪查對象，分述如下： 

(一)105 年經 TAF 處置或更名之實驗室計 4 家，如表一所示，說明

如下： 

(1)永久終止：計有 1 家，並更名重新申請開業。 

(2)暫時終止：計有 3 家，其中 1 家暫時終止全部項目，另 2 家暫時

終止部分項目。 

(三)另由 105 年認可 185 家實驗室中隨機選擇前往訪查。 

二、訪查過程： 

(一)訪查時間：105 年 3 月至 10 月。 

(二) 訪查方式：以不預先通知方式進行訪查，訪查成員包括外聘專

家學者 2 位、TAF評審委員 2 位、本會領隊及工作人員各 1 位。 

(三) 評分標準：依「訪查 TAF 土木類實驗室訪查項目及評分標準表」

進行評分，評分項目包括「管理要求」（50%）及「技術要求」

（50%）等 2 大項，訪查成績以各委員評分之總和平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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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查結果： 

105 年度不預先通知訪查 8 家實驗室，訪查結果，甲等(80-89

分) 有 3 家，占 37.5%、乙等(70-79 分)有 4 家，占 50%、丙等(60-69

分)1 家，占 12.5%。訪查結果如表一所示： 

      表一   105 年度 TAF 認可土木領域實驗室訪查結果明細表 
序

號 實驗室名稱 TAF 
編號 

訪查 
日期 

評

分 
訪查 
結果 TAF 監督評鑑結果 

1 

台灣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材
料及工程實驗室

-台北) 

1134 105.03.07 90 
通知缺

失改善 無不符事項。 

2 

正泰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南
投工程材料實驗

室) 

3126 105.4.13 77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1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3 
裕全顧問有限公

司 
2864 105.5.18 70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1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4 
東泰檢驗科技有

限公司 
2114 105.6.15 67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3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5 
東宏科技檢驗有

限公司 
2675 105.7.19 70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2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6 
逸鼎實業有限公

司 
2866 105.8.22 77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1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7 
正泰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臺

中) 

2810 105.9.10 80 
通知缺

失改善 無不符事項。 

8 
均曜檢驗科技有

限公司 
2880 105.10.20 80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1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四、訪查主要缺失： 

(一)管理要求方面： 
1、實驗室進出人員(如：送驗者)未予以管制，任人隨意出入。 
2、實驗室空間未妥善規劃，實驗室相關儀器及設備放置凌亂。 
3、已收件之試體不符規定，或已收件試體外觀無任何識別標示，

委託表單之資訊填寫不完整。 
4、試驗報告所出具之試驗方法年份與認證年份不符。 
5、品質管理程序中未建立已測試樣品之最短保留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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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瀝青混凝土試驗區之烘箱未依規定標示查驗標籤，且已完成

瀝青抽油試驗樣品置於待測區亦未標識。 

7、試驗室職務代理人組織不明確，職務代理無法落實。 

8、未建立外包實驗項目及外包廠商查核機制。 

9、檔案文件未歸檔。 

10、試驗儀器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校正。 

(二)技術要求方面： 

1、部分已完成蓋平混凝土圓柱試體之水平已超出量測儀器之氣

泡圓心，另混凝土圓柱試體之蓋平時間不符規定，且有垂流

及缺角現象。 

2、混凝土試體量測直徑僅以單手操作，並僅量測單向長度，不

符規定。 

3、已收件之混凝土抗壓試驗試體含有木塊，或部分收件之瀝青

級配料樣品之粒料已超過規定之設計規範等，未啟動退件程

序及標準，於委託單中加註說明。 

4、混凝土養治區之石灰水未飽和，且石灰水量不足。 

5、鋼筋抗彎試驗及混凝土抗壓試驗，未分別記載外觀量測及力

學試驗時間，亦未將試材拉伸及壓驗至最大極限，與規定不

符。 

(三)其他： 

1、實驗室人員之實務操作訓練及委託單審查判斷能力不足。 

2、內部人員教育訓練紀錄及內容過於簡略。 

3、試驗完成之試體，交由廢棄物清理廠商處理，未確認是否為

合法登記之廠商。 

4、攝影裝置之鏡頭無法涵蓋所試驗空間。 

五、訪查缺失處置： 

(一)對違反 TAF相關規定之實驗室，TAF 依土木領域特定規範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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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處置，最重可處以停權，並將相關資訊公告於網站，供機關

參考因應，以收警惕效果。 

(二)若缺失情節重大且涉及偽造文書之嫌者，移送檢調機關調查。 

(三)各實驗室訪查之相關缺失及改善建議，本會均已函請各實驗室

檢討改進。 

六、訪查績效： 

(一) 本會自 95 年執行訪查計畫，累計至 105 年止，共訪查 89 家認

證實驗室，其中 3家因嚴重缺失，依 TAF 認證規範被永久終止

（占 3.7%），13 家因違反規定，依 TAF 認證規範處以暫時終止

（占 14.60%）。 

(二) 實驗室人員與 TAF 參與委員均反應，透過不預警訪查實驗室，

已於業界形成示警風氣，達到保障優良實驗室，逐步汰除不良

實驗室之目的。  

(三) 歷年訪查處置結果如圖一所示： 

 

 

 
 
 
 
 
 
 
 
 
 
 
 

圖一 95～105 年 TAF 實驗室訪查處置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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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95～105 年度不預先訪查結果，訪查 89 家土木領域測試之實

驗室，計有 16 家實驗室有嚴重缺失或違反規定被處以永久終止或暫時

終止之處置，處置率為 17.97%，惟歷年處置率已由 95 年之 37.5%減少

至 105 年度未有被處置案件，顯示本會會同 TAF之訪查機制有其成效。 

為延續推動訪查機制，並提升執行成果，後續仍應持續加強認證實

驗室之管理，未來執行方向重點如下： 

一、研擬「106 年度訪查 TAF 土木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計畫」，持續辦

理實驗室訪查作業。 

二、105 年 3 月至 12 月訪查發現之缺失，主要問題為實驗室未明訂內部

管理制度及試驗人員技術不足、訓練成效不佳、實驗室空間或試驗

設備管理不當等，將請 TAF轉知認證之實驗室加強注意，並請 TAF

研提改善對策，避免相同缺失重複出現。 

三、另請 TAF持續加強土木材料領域實驗室之監督評鑑，並加強督導回

報異常之實驗室及曾被處分且尚在認證之實驗室，以利瞭解實驗室

試驗管控狀況。 

四、本會於辦理公共工程相關督導、查核、抽驗，若發現實驗室有異常

情形時，請 TAF 協助後續實驗室管理及業務執行作業之查察；另

TAF 於進行實驗室監督評鑑、能力測試…等作業時，如有發現實驗

室執行公共工程業務異常情形，亦可回饋本會進行工程施工查核作

業。 

五、為避免實驗室有不法情事發生，除請 TAF持續辦理認證實驗室相關

人員教育訓練、能力監督及資格鑑定等監督管理措施外，並加強實

驗室人員工程倫理及實驗室自身之教育訓練宣導，以提升實驗室相

關人員專業地位及認證品質。 

六、為使機關瞭解實驗室辦理相關公共工程重要材料實驗流程及 TAF

評鑑重點，請 TAF 協助有需求之機關宣導說明，使機關人員瞭解實

驗室試驗相關程序及應注意事項，加強公共工程材料之管理。 


